
110 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「小小藝術家」繪畫甄選報名表 

孩童姓名 家長姓名

孩童生日    年    月    日
家長連絡電話 

(得獎聯絡使用) 

孩童組別
□ 國小低年級組

□ 幼稚園組
孩童性別 男  女

通訊地址

(禮品寄送使用) 

繪畫作品 

創作想法

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說明書(必填) 
本人參與「小小藝術家」甄選活動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本人(著作者)，惟無條件同意主辦單

位「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」保有以任何形式推廣、宣傳、展示、刊登、報

導、出版支用(如數位化、公佈上網、光碟、有聲出版、書報雜誌等形式)，轉載授權之權利。 

立書同意人：

法定代理人：

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：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注

意

事

項

1. 甄選作品以下載圖樣繪畫(不需裝裱)。
2. 參賽者不得有冒名頂替、請人代畫、模仿、抄襲等情事，違者不予評選。

3. 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還。

聯絡方式：頑石國際有限公司，郭展嘉 先生，(02)27845588#65 
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，斐夏爾 先生，(03)3807122 

※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


